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院內合聘作業要點      

九十三年二月二十日人事字第０九三００五四三八０號函訂定

一、為促進跨所與跨領域學術研究，本院研究人員有於院內研究單位之間合聘之需要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二、合聘之提出由需要合聘人員之單位先經所務會議、處務會議（籌備處學術諮詢委員會）或研究中心業務會議（研究中心顧問委員會）通過，並徵得合聘人員專任單位主管同意後，向院方報備。
三、合聘人員除專任單位外，以不超過二個單位為原則。惟各所（處）、研究中心如因特殊需要，得專案報院，由相關權責單位簽請院方核定。

四、合聘以三年為一期，得再續約。

五、合聘人員以在專任之單位擁有研究室為原則，其他所需之研究資源，以及與合聘有關之權利義務，由相關之單位協商。
六、合聘人員得出席合聘單位之所（處）務會議或研究中心業務會議，但以不參與人事及經費等議案之表決為原則。惟各所（處）、研究中心如因特殊需要，得專案報院，由相關權責單位簽請院方核定。
七、合聘人員之續聘、升等及年度考績由其專任之單位負責辦理，但合聘之單位應提出相關之服務及學術成績，供做參考。
八、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後由院長發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 

